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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2/2021_2022__E4_BF_9D_

E7_9B_91_E4_BC_9A_E5_c50_572947.htm 为了规范精算师的资

格管理和执业活动，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促进保险业健康发

展，我会起草了《中国精算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保监会 2008年4月2日 中国精

算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规范精算师的资格

管理和执业活动，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

定所称精算师是指取得中国精算师资格证书，在保险及相关

行业中，运用数学方法进行保险产品定价、资产负债评估、

风险管理等活动的专业人员。 第三条 中国精算师协会是精算

师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对精算师进行自律管理。 第四条 中国

保监会依照国务院的授权，对精算师、中国精算师协会进行

监督和指导。 第五条 精算师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由中国

精算师协会组织实施。 第六条 精算师资格考试分为准精算师

考试和精算师考试两个阶段。 第七条 年满十八岁、具有本科

以上学历或者本科在读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精算师资格考

试。 通过准精算师考试或者精算师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中国

精算师协会申领《中国准精算师资格证书》或者《中国精算

师资格证书》（以下统一简称《资格证书》）。 第八条 具有

国外精算师资格或者通过国外精算师考试科目的人员，可以

申领《资格证书》。具体申领办法由中国精算师协会另行规

定，并报中国保监会备案。 第九条 具有《资格证书》，并在

保险领域从事精算工作的人员，应当向中国精算师协会申请



注册为会员。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中国精算师协

会不予注册为会员： （一）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二

）因欺诈等不诚信行为或者金融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 

（三）中国精算师协会规定的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中国精

算师协会会员注册管理办法，由中国精算师协会另行规定。 

第十一条 精算师执业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

定，恪守精算师职业道德，遵循执业纪律。 第十二条 精算师

执业应当遵守诚实、公正的原则，维护精算师行业声誉，履

行精算师行业对公众所负的责任。 第十三条 精算师应当保证

精算方法和精算假设的合规性、合理性，确保精算结果合理

，并对提供的资料和精算结果负责。 精算师不得提供虚假的

信息和精算结果。 第十四条 在保险领域从事精算工作，精算

师有权获得从事业务工作所必需的数据、文件和资料。精算

师应当对工作所用的数据、文件和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必要的

审核，对数据、文件和资料真实性存在疑问的，应当在有关

报告中予以披露。 精算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商业

秘密。 第十五条 中国精算师协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

提高精算行业的执业品质和职业道德，促进精算行业健康发

展； （二）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向保监会反映会员的

建议和要求； （三）制定精算师执业准则和会员管理的规则

； （四）组织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 （五）总结、交流精算

师工作经验，开展理论研究； （六）组织实施精算师的培训

及后续教育工作，监督检查会员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并对

违反执业准则的会员实施惩戒； （七）宣传精算行业，并开

展国际交流活动； （八）受理对会员的投诉或者举报，调解

会员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受理会员的申诉； （九）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精算师协

会制定的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不得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相抵触。 第十六条 中国精算师协会章程和中国精算师

协会会员注册管理办法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制定，

并应当报中国保监会审查批准。 中国精算师协会会员享有协

会章程规定的权利，履行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 第十七条 本

规定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8

年月日起施行。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